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流程图

通过检查、投诉、举报等途径发现案源

立案 不予立案（说明理由）

调查取证

形成初步调查结果并制作

案件调查报告

制作并送达《行政处罚

（听证）告知书》

享有陈述、申辩权

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
当事人陈述申辩的，

对申辩意见进行复核

享有听证权

（适用情形：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、

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。没收较大价

值非法财物、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

可证件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

限制从业、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等）

当事人放弃听证

当事人收到告知后 5 个工

作日内提出听证申请，在举

行听证的 7 个工作日前，制

作并送达听证通知书

依法举行听证，并在听证会

结束后7 个工作日内形成听

证结论和报告

进行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（适用情形：见 2023 年版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清单）

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（适用情形：情

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）

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

决定

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

理应受到行政处罚的，制作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送达

违法行为涉嫌

环境污染犯罪，

应当及时移送

司法机关；符合

移送行政拘留

条件的，作出处

罚决定后将案

件移送司法机

关

证据不足、违法

事实不能成立，

撤销立案

当事人主动履行

形成结案报告，结案归档

当事人

到期不

履行

制作《督促履行

义务催告书》并

送达当事人

仍不履行的

申请法院强

制执行

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不予行政处

罚的，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

执行完毕

法院受理


